


关于新河镇2024年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项目实施及审核验收情况的报告
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
[bookmark: _GoBack]根据工作要求，现将我镇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及审核验收等情况报告如下：
一、实施情况
根据《青阳县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精神及相关政策要求，我镇及时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公开，广泛宣传到村到户，让农户和服务组织了解项目政策措施；明确一名分管领导负责，成立工作专班和验收小组，积极组织、规范开展辖区内的项目申报和实施工作。今有青阳县新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青阳正兵农业机械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青阳县创收农机专业合作社、青阳县海清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青阳县艳群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青阳县辉隆连锁木镇农资连锁店等6个服务主体完成服务环节，提出验收申请。按照项目实施步骤，我镇组织验收小组对提出验收申请的服务组织作业情况开展了初审验收，总体实施情况符合项目要求。
二、验收情况
（一）验收原则
我镇按照以下原则开展初审验收：
1.审查提供验收的各类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2.审查有没有“自我服务”和“相互服务”；
3.审查服务质量是否达到了方案要求的最低标准；
4.审查服务完成后被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
（二）验收内容
我镇组织验收小组对以下内容开展了初审验收：
1.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签订的作业合同；
2.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资料、台账、作业轨迹图等；
3.服务组织提供的由服务对象签字的作业清册；
4.实地抽查作业服务面积和质量。
（三）验收结果
经我乡镇验收小组组织验收组成员、所在村委会相关人员到服务作业现场察看，核定青阳县新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青阳正兵农业机械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青阳县创收农机专业合作社、青阳县海清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青阳县艳群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青阳县辉隆连锁木镇农资连锁店等6个服务主体服务作业情况如下：
1.	青阳县新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机收打捆（或机收粉碎还田）服务1668.7亩，其中服务小农户575.5亩；
2.	青阳正兵农业机械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主体名称）机收打捆（或机收粉碎还田）服务622.6亩，其中服务小农户104.6亩；
3.	青阳县海清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主体名称）机收打捆（或机收粉碎还田）服务172亩；4.青阳县创收农机专业合作社（服务主体名称）机收打捆（或机收粉碎还田）服务372亩，其中服务小农户9.9亩；	青阳县艳群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服务主体名称）统防统治（或施肥）服务132.4亩；
6.	青阳县辉隆连锁木镇农资连锁店（服务主体名称）统防统治（或施肥）服务145.5亩。



三、初验意见
经我镇验收小组查验，青阳县新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青阳正兵农业机械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青阳县创收农机专业合作社、青阳县海清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青阳县艳群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青阳县辉隆连锁木镇农资连锁店等6个服务主体已按照服务合同约定服务面积、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完成了所承担的服务环节，所提供的作业资料真实完整，并在镇、村两级公示无异议，符合社会化服务项目要求，通过乡镇审核验收，现请予县级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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